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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2 屆第 9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

民國 103 年 10 月 30 日

壹、考選行政

從韓國日本警察人員甄選制度看我國警察人員考選制度

一、前言

警察主要職責在維持社會秩序與公共安全，以保護人民生命、身

體及財產之安全，因此被譽為「人民保姆」。從而世界各國對警察人

員的考選與訓練均有一套嚴謹的制度。本部鑑於「他山之石可攻玉」，

於 2013 年 10 月份舉辦之國際暨兩岸學術研討會，特別邀請和我國政

經貿易與歷史文化關係極為密切之韓國與日本學者發表「警察人員考

選制度」論文，分別介紹各自國家警察人員考試制度之現況。為深化

研討會之效益，特責成部內同仁研析二國警察人才甄拔之特點與經

驗，藉由了解該二國警察人員考試之發展與制度設計後，提出我國未

來警察考選變革與調整方向。

二、韓國警察人員甄選

我國與韓國斷交前，韓國警察大學與我國警察大學常有交換學生

往來，早年韓國警察制度多倣效我國。韓國警察係採國家警察制度，

其最高警察機關為內務部治安本部，於1945年10月21日創設，至1985

年12月31日止，現為警察廳直接指揮全國各地警察機關。韓國往昔保

留著日本殖民時代鎮壓式的警務模式，侵犯人權的強制暴力事件層出

不窮，民眾對警察服務的滿意度偏低，1999年11月，韓國警界發起了

「百日警察大變革」行動，如設計具有合作、服務與親民精神的警察

卡通形象、制定警察服務章程、組建女警防暴隊，及實施無催淚瓦斯

政策-要求防暴警察在處理群眾事件時儘量不要使用催淚瓦斯，以避

免警方和示威者之間的暴力衝突等措施，以提昇警察形象，實施以來

民眾對警察服務品質滿意度已有提升。韓國警察之階級從高而低階分

別為：治安總監、治安正監、治安監、警務官、總監、警正、警監、

警衛、警察（查）、警長、巡警等11級，基層最高只能授予警長職務，

非有突出貢獻或經批准，不能晉升警衛職務。

(一)考選類別

韓國警察甄選採分軌進用途徑，一種為韓國警察大學畢業生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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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即可取得警官公務員身分，另一種為一般大學畢業生報考警察考

試，以取得警員公務員身分。各類警察公務員，依其任用資格要件，

分為「公開任用」與「特殊任用」。公開任用：包括幹部候補生、巡

警公任、101警備團公任、警察大學學生招募等4種。特殊任用：包括

警察行政學科出身特任、戰義警轉役者特任、考試合格者特任、警察

特攻隊等其他特任等11種，前述公開任用及特別任用途徑，除警察大

學學生招募任用外，其他均透過警察考試途徑進用。

1.透過警察大學進用途徑

韓國警察大學於1981年成立，每年招收法學科及及行政學科各60

名，計120名。修業期限4年，學生須完成教育課程，且通過畢業論文，

始得畢業並取得警官公務員身分，毋需參加國家舉辦之警察考試，直

接進入警察部門工作，成為初級幹部，惟若離開警察部門，必須服務

滿6年；若畢業論文未通過則予留級，並無賠償在學期間費用之規定

（我國有賠償公費之規定，警大85萬，警專40萬）。警大學生因國際

交流之需要，每人必須修習2 種以上外國語文。此外，特別重視體魄

與耐力訓練。在校期間，一切學費全由國家負擔，每月支有薪水。畢

業後免服兵役，分授予法學士及行政學士學位，並以警衛(相當於我

國巡官、中尉)任用，任用後如成績優良則保送至國內大學院校就讀

或海外留學，一切費用均由國家負擔。 

2.透過警察考試進用途徑

警察人員考試分為公開任用考試及特別任用(如網路犯罪警察等)

考試2種，特別任用考試應考資格為具有特殊專業知識或技術者，由

警政廳長不定時直接辦理甄選；公開任用考試中最具代表性之巡警公

開任用由地方警察廳負責招募，每年選拔2次，共1370名，錄取後即

取得巡警身分。

(二)分階段考選過程與方法

一般巡警公開任用考試之應考年齡為18歲以上40歲以下，無經

歷及學歷限制。考試採筆試、體能測驗及面試3種方式： 

1.筆試科目5科：其中韓國史、英語為必考，刑法、刑事訴訟法、警

察學概論3科或國語、數學、科學3科為選考，成績占總成績50%，

均採測驗題型。2014年起增加高中科目之國語、數學、科學3科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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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考，以利高中畢業生錄取。另韓國考量國家的主體性及警察所

需的歷史意識，特別將韓國史列為必考科目，以彰顯其重要性。

2.體能測驗：成績占總成績25%，男性及女性體能測驗項目相同，為

100公尺短跑、1000公尺長跑、仰臥起坐(1分鐘)、左右握力及伏

地挺身(1分鐘)，但男性及女性各依施測秒數及次數分別給分。 

3.面試：面試前實施適性測驗，包括一般能力測驗、興趣測驗、性

格測驗、犯罪心理測驗等，適性測驗僅作為面試參考，不列入成

績。面試測驗分團體面試、個別面試2項，面試成績占總成績25%。

4.3項成績合計後依需用名額擇優錄取，且依男女性別分定錄取名

額，男女比例為8:2。 

5.警察考試錄取人員須經中央警察學校進行為期8個月之訓練及格

後，始正式任用。

(三)警察養成及培訓

韓國警察培訓有3個教育單位，即警察大學、警察教育院及中央

警察學校。警察大學每年定額招收法學科及行政學科，教育課程分為

一般學期及季節學期。一般學期分為專業科目(警察法學、犯罪搜查

學、警察行政學、公共秩序學)、專業基礎科目(法學科目、行政學科

目、警察學科目)、教養科目(一般教養科目、外語科目)及指定科目(外

語能力、信息化能力、游泳、駕駛、武道)。季節學期主要是外語教

育及警察實務實習。畢業後免服兵役並以警衛任用，採「教用模式」

幹部之通才養成教育。至於一般巡警公開任用考試，則採「考訓用模

式」培訓基層員警，於筆試、體能、面試3項考試成績合格錄取後，

須經中央警察學校為期8個月之警察教育，訓練及格後始正式任用。

另警察教育院主要以透過幹部候補生的公開任用或經特別任用錄取

者及限定當地的警察官為培訓對象，對此類人員做職務的教育訓練。

(四)考選特色

1.分軌進用制度規劃明確

韓國警察大學學生畢業後，即取得警官公務員身分，一般大學畢

業生須經警察考試錄取，經訓練及格後，始取得警員公務員身分，警

員若欲晉陞警官身分，須經內部考試，該國警察分軌進用制度規劃明

確，初任及晉陞管道亦清楚區隔，並無現職警員一再報考高階初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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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之現象，有利制度及人事安定。 

韓國警察分軌進用與我國警察雙軌分流制度相似，但是韓國警察

大學畢業即可擔任中階警官職務，而我國警察大學畢業仍須通過警察

人員特考後始可任用。

2.韓國警察大學採菁英制

韓國警察大學菁英制，僅設法學系及行政學系2系，各招收60名，

錄取者均具韓國首爾大學水準，素質相當高。我國警察大學則設有14

個系，每年招收新生約310人。

3.分定男女錄取比例

韓國警察考試採分定男女錄取方式，主要認為警察工作具特殊

性，需具備一定體能條件，女性比例不宜過高，故限定男女錄取比率

為8：2；而我國早期曾規定男女錄取比例，則常招致性別及就業歧視

之非議。

4.男女體能測驗項目一致並採計分制

韓國警察人員考試體能測驗項目不分性別均為一致，應考人體能

測驗採計分制，體能測驗成績占總成績25%，未若我國採門檻制。

三、日本警察人員甄選

1871年(明治4年)設置的「邏卒」為日本警察之濫觴‧日本警

察制度是由明治新政府創立

日本在明治政府成立初期，其警察權主要由兵部省、刑部省等所

擁有，首都東京府的警備事務，則借用各藩兵力，組成東京府兵。地

方亦組成各府縣兵，擔當各地的警備事務。至1871年（明治4年）7

月，刑部省與彈正臺合併改組為司法省，警察權遂改由司法省所統

籌，同時東京府組織了3,000名「邏卒」負責廢藩置縣後的首都治安。

各府縣則設「聽訟課」等單位負責警察事務。1872年（明治5年）8

月，東京府邏卒移歸新成立的司法省「警保寮」管理，警保寮亦派遣

職員至各府縣指揮警察及訴訟事務，至此時東京府邏卒移交司法省所

管理，新政府推行了川路利良從法國學習之改革制度，以權力集中於

中央政府之「國家警察」為基本概念，在1874年設立首都警察(東京

警視廳)，建構了近代日本警察體系之雛形。二次世界大戰後聯合國

軍司令部麥克阿瑟將軍一直想把警察制度廢除，1948年另外制定《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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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法》後，將「國家警察」與「地方警察」二元化，明確規範國家警

察與地方警察之組織架構與權責，把警察廳、警視廳及各道府縣的警

察統一直至現在，並設置「公安委員會」，主導各級警察運作，奠定

目前日本警察體系架構，目前日本警察體系即以該警察法之架構運

作。

(一)警察組織及體系建制

日本警察組織分為二級制，中央設有國家公安委員會，下設警察

廳，職掌國家公安方面的警察事務；地方則以都道府縣知事(即市、

縣長)掌理，對都、道、府、縣警察有指揮監督之權。警察體系職務

依警察法第62條規定分為9個階級：警視總監、警視監、警視長、警

視正、警視、警部、警部補、巡查部長、巡查長(虛級)、巡查，其階

級區分一體適用於國家警察與地方警察。警視正以上為國家公務員，

由警察廳直接任免，地方公安委員會只有同意權。

1.中央組織(國家警察體系)：

(1)國家公安委員會：國家公安委員會由內閣總理大臣所轄，負責掌

理國家警察之制度規劃與立法。

(2)警察廳：警察廳是由國家公安委員會設立並管理，警察廳長官係

由國家公安委員會經內閣總理大臣承認任免之。警察廳之職員大

致分為警察官與一般職員，警察官分為國家公務員採用試驗者與

經過一般升遷過程而晉升的警察官。警察廳下並設警察大學校、

科學警察研究所及皇宮警察本部等附屬機關，並轄全國各地中央

所屬之地區警察局。

2.地方組織(地方警察體系)：

(1)都道府縣公安委員會：都道府縣公安委員會係都道府縣知事所

轄，負責掌理都道府縣地方警察首長之任免以及制度規劃與立

法。

(2)都道府縣警察本部：都道府縣警察本部係隸屬都道府縣公安委

員會之下，東京都設警視廳，首長為警視總監；道府縣設道府縣

警察本部，首長為警察本部長。都道府縣之警察本部下亦均設有

所屬警察學校。

(二)考選類別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87%E9%81%B7&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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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警察來源分為國家警察及地方警察2種：

1.國家警察：中央警察體系由人事院(National Personnel

Authority)辦理考試，考試及格人員任職於中央之警察廳或擔任

中央派駐地方警察機關。通過國家公務員採用試驗總合職(大學畢

業及研究所畢業程度)、一般職(大學畢業程度、高中畢業程度)試

驗，經訓練合格任用。

2.地方警察：地方警察體系由各都道府縣警察本部及人事機構個別

或聯合辦理，通過「都道府縣警察官採用試驗」，擔任地方警察員。

地方警察可分為Ⅰ類、Ⅱ類、Ⅲ類等3類，主要是依應考資格學歷

及年齡區分。Ⅰ類亦稱為A(大學畢業程度)、Ⅱ類(短大畢業程度)

及Ⅲ類(高中畢業程度)亦稱為B。日本地方警察考試每年錄取達

10,000人以上，是建構日本警察體系之主力。

(三)分階段考選過程與方法

1.國家公務員採用試驗：以平成26年度(2014年)總合職採用試驗為

例，分為研究所畢業及大學畢業2級，男女各有規定員額。

(1)考試方式及內容：均分第一次試驗、第二次試驗。第一次試驗

科目包括基礎能力試驗及專門試驗，均屬測驗式試題。第二次

試驗採專門試驗、政策論文試驗(均屬申論題)及口試(個別)。

(2)年齡：研究所畢業程度者21歲至33歲，大學畢業程度者21歲至

29歲。

2.都道府縣警察官採用試驗：以平成26年度警視廳採用試驗為例，分

為第Ⅰ類、第Ⅱ類、第Ⅲ類，男女各有規定員額。

(1)考試方式及內容：分第一次試驗、第二次試驗進行。第一次試

驗科目包括：a.筆記試驗(即筆試)，範圍有教養試驗（測驗式

試題，公務員必要一般知識及知能測驗）、論(作)文試驗、國語

試驗b.資格經驗等評定c.第一次身體檢查d.第一次適性檢查

(是指透過心理醫學評估方式，來鑑別報考人是否適合擔任警

察)。第二次試驗之科目則包含：a.面試b.第二次身體檢查c.第

二次適性檢查及d.體力檢查。

(2)學歷及年齡：第Ⅰ類大學畢業，年齡在21歲至30歲間、第Ⅱ

類短大畢業，年齡在19歲至30歲間、第Ⅲ類高中畢業，年齡在



7

17歲至30歲間。

3.身體檢查：第一次試驗先做簡單的身高、體重檢查；第二次試驗進

行視力、色覺、聽力、運動機能、血液、尿液等檢查。身體條件中

男女視力、色覺、聽力並無差異，但身高、體重則有不同。

4.體力測驗：包括握力、仰臥起坐、立定跳遠、20公尺折返跑

（pacer）、伏地挺身、坐位體前屈測試（柔軟度測試）及反覆橫跳

測試等，體力考試因男女先天存有差異，本項目男女合格標準不同。

5.適性檢查：係為了解錄取者之適應性與社會性，以確保錄取者進入

警校受訓及爾後執行警察職務之適切無虞。

(四)警察養成及培訓

考試錄取者之訓練無論是中央或地方均須再至各級警察學校進

行一定期間之教育訓練，教育訓練主要在三級警察學校內實施，經考

核及格後始能正式執行警察任務。原則上警察大學校負責高階警官之

教育訓練，管區警察學校負責中階警官之教育訓練；都道府縣警察學

校負責基層警官之教育訓練。

1.菁英組：國家公務員採用考試總合職試驗及格者分技術人員或行政

法律人員，通過考試後警察廳以警部補(相當我國之巡官）任命，

隨即至警察大學接受3個月初任幹部教育，後派警察署見習9個月即

昇任警部；再至警察大學接受一個半月補修課程，回警察廳服務2

年，再回學校受訓1個月，合計訓練加實習共3年6個月晉升為警視

(相當我國縣市警察局副分局局長)，最高只能升到警視正。

2.準菁英組：國家公務員採用考試一般職試驗及格者，通過考試後由

警察廳任命為巡查部長(相當我國之巡佐）。隨即進入關東管區警察

學校接受初任幹部研修教育3個月、專業課程3個月、行政實務研修

3個月、搜查幹部課程4個月，合計訓練加實習共11個月。

3.普通組：經都道府縣所舉辦的警察考試錄取者。通過第Ⅰ類人員考

試後派任為巡查，並進入當地警察學校接受為期6個月之初任教

育，分發基層實習7個月後，再回警察學校接受2個月綜合教育，合

計受訓15個月。第Ⅱ類、Ⅲ類人員初任教育10個月、實習8個月，

綜合教育3個月，合計21個月。

(五)考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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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區分國家與地方二大體系

在警察法之規範下，中央或地方各有其考試任用、業務職掌與權

責區分，人員彼此並不流通。惟中央或地方警察考試應考資格均無設

定特殊身分別，年齡、學歷及體格如符合規定均可報考。

2.警察學校為職業訓練性質非教育體系，不授予學位

日本警察考試採先考後訓再用流程，通過考試者均須至警察學校

接受一定期間之訓練(依來源不同而有時間長短區別)。另亦辦理警察

陞遷之升職教育。

3.少數菁英體制，凡通過國家公務員採用考試總合職試驗之少數人，

即係日後中央警察廳高階警官之儲備人員。

4.分定男女錄取名額比例

二次大戰前，日本禁止女性擔任警官，戰後才出現女警。日本於1985

年制定男女僱用機會均等法，該法不是以完全的男女平等為內容，

而是一方面規定事業主對於受雇者的解僱等措施不得因女性而有

差別待遇；另一方面則對於有關招募、採用、配置、升遷等，僅規

定不得以女性為理由，而有差別待遇規定。爰此日本無論是國家或

地方警察考試均分定男女錄取名額。

5.地方警察人員考試側重適性檢查，同時注重身體檢查、體力測驗，

項目亦多樣化且男女分定合格標準。

四、結語

綜合上述韓國與日本警察考選制度，其應考資格除有年齡規定

（普遍年輕），另均實施口試、體格檢查、體能測驗及適性測驗（檢

查），又以警察業務特殊及社會文化背景的差異，男女均分定錄取名

額(詳附比較表)。其中體能測驗項目多元及實施適性測驗（檢查），

或可為我國參採。此外無論是韓國或日本，對於菁英組均施以長時間

的培訓，基層警察則完全採先考再加以長期的訓練機制，凡此對於我

國未來警察考選制度的改革與發展或許增添一些啟發。

由於各國國情、文化風俗、社會演進之差異性，其警察人員之設

置目標、教育訓練與考選方式可能有所不同。警察人員係帶槍之文

官，其執行業務之態度與方式攸關社會安定與民眾權益至鉅，為確保

考試之衡鑑水準，並提昇警察人員素質。本部將持續研議並擷取各國

警察人員考選制度之優點，會同相關部門集思廣益，期能持續精進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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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人員考選制度，甄拔切合我國需要之警務人才。


